
 

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 

1 总则 

    1．1 为推动兵器和国防领域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，激励科技人员为兵

器和国防科技事业建功立业，奖励为兵器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科

技工作者，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，设立“中国兵工学会科

学技术奖”。依据国务院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和科技部《社会力量

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    1．2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由中国兵工学会设立；该奖是中国兵工

领域的民间奖项。 

    1．3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 

    1．4 中国兵工学会理事会设立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委员会，负责中国兵

工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管理、条例的制定并依据条例组织实施评奖工作。 

    2  奖励范围和条件 

    2．1 奖励范围 

  从事兵器科学技术研究、制造、教学、管理和成果推广应用的中国兵工

学会会员(含会士和高级会员)。 

    2．2 条件 

    2．2．1 兵器和国防科研、教学、生产、管理等工作中有重大贡献，

并取得了重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    2．2．2 提出新的学术思想、理论或见解，对兵器和国防科技发展有

深远影响，并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，或填补国内空白。 



    2．2．3 在兵器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或重要装备研制中做出突出贡献。 

    2．2．4 在社会公益性科技事业中和其他兵器与国防科技工作中做出

重要贡献。 

    2．3 奖励等级及名额 

   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设一等奖 2 名，二等奖 8 名，三等奖 12 名。

上述名额可以空缺，不许超出。 

    3 评审与授奖 

    3．1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选一次。 

    3．2 中国兵工学会分支机构、地方学会和团体会员单位均可以推荐人

选申报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；5 位以上会士或高级会员可以联名推荐

申报人参加评选，但每位推荐人每次只能推荐 1 名人选：科学技术奖励工

作委员会成员不得作为推荐人：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
    3．3 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学会负责根据有关要求，对上报人选进行初选。 

    3．4 申报人应填写统一格式的《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申报书》，

并提供真实、可靠的评价、证明材料。 

    3．5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委员会根据需要组成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

依据本条例对申报人进行评审。 

    3．6 评奖采取评审委员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评审会会议实际到会评

委不得少于评委的 2／3。 

    3．7 评审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主持行使评审权力，并对评审结论负责。 

    3．8 评审委员会按照本条例 2．3 款规定的名额评出各等级获奖人选，

其中一等奖和特等奖须报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审定。 



    3．9 评审工作完成后，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；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理事

会或常务理事会做出奖励决定并向获奖人颁发证书和奖金。 

    4  附则 

    4．1 获奖人奖金和评审工作费用由中国兵工学会理事会负责筹集；不

得向被评人收取任何费用。 

    4．2 评奖工作接受会员监督，如对评选过程和评选结果有异议，科学

技术奖励工作委员会有责任和义务作出解释。 

    4．3 剽窃、侵夺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

评奖资格：已经获奖的，撤消其奖励，追回奖金。 

    4．4 参与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的有关人员，在评审活动

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以后参与评奖工作的资格。 

    4．5 本条例由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
